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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七香、池菊香、熊信波、熊学波、段平凌：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陈七香、池菊香、熊信波、熊

学波、段平凌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0122民初270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陈七香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

行借款3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2014年

5月 18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付了的利息），此款限

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付清;被告池菊香、熊信波、熊学波、段平凌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550元、公告费400元，共计9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陈七

香、池菊香、熊信波、熊学波、段平凌共同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

向你们送达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万春女、徐雪芳、喻平平：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万春女、徐雪芳、喻平平金融借
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
出的（2016）赣0122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万春女偿还原告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借款 3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双
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2014年10月11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
除已支付了的利息），此款限本判决书生效后 3 日内付清。被告徐雪
芳、喻平平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550元、公告费450元，共计100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万春女、徐
雪芳、喻平平共同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上述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同时按
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江
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
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陈其渭、万常花、胡前淮、裘宗学：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陈其渭、万常花、胡前淮、
裘宗学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0122民初273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陈其渭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
借款3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2015年
3月13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付了的利息），此款限
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付清；被告万常花、胡前淮、裘宗学对上述
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50元、公告费400元，共计9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陈其渭、
万常花、胡前淮、裘宗学共同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
达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昌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胡前淮、陈其渭、万常花、裘宗学：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胡前淮、陈其渭、万常
花、裘宗学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 0122 民初 275 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胡前淮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
行借款 30000 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 2015
年3月13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付了的利息），此款
限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付清；被告陈其渭、万常花、裘宗学对上
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 550 元、公告费 400 元，共计 950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胡前
淮、陈其渭、万常花、裘宗学共同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
送达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
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万常花、胡前淮、陈其渭、裘宗学：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万常花、胡前淮、陈其
渭、裘宗学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 0122 民初 276 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万常花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
行借款 29400.08 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
2015年11月16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此款限本判决书生效后三
日内付清；被告胡前淮、陈其渭、裘宗学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 550 元、公告费 400 元，共计 950 元（原告已预交），被告万常
花、胡前淮、陈其渭、裘宗学共同负担950元。因无法用其他方法
向你们送达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胡美柏、胡位权、刘志祯、缪国华：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胡美柏、胡位权、刘志
祯、缪国华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 0122 民初 278 号民事
判决书：被告胡美柏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新建支行借款29275.14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
算，自 2015年 3月 26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付了
的利息），此款限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付清；被告胡位权、刘
志祯、缪国华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1150元
（原告已预交），被告胡美柏、胡位权、刘志祯、缪国华共同负担
1150元。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郭立武、郭光桂、赵强：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郭立武、郭光桂、赵强
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0122民初27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
郭立武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借款
18802.88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2015年6
月2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此款限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付
清;被告郭光桂、赵强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870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郭立武、郭光桂、赵强共同负担。因无
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熊中福、胡咸丰、胡美璜：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熊中福、胡咸丰、胡美璜金
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0122民初163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熊
中福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借款
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2013年4月11
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付了的利息），此款限本判决
书生效后三日内付清。被告胡咸丰、胡美璜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50元、保全费
62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227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熊中福、
胡美璜、胡咸丰共同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上述判
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昌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郭红水、徐协作、胡才宝：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郭红水、徐协作、胡才宝
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0122民初163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
郭红水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借款
49,874.15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2015年6
月22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付了的利息），此款限
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付清。被告徐协作、胡才宝对上述借款本
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47
元、保全费62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2267元（原告已预交），由被
告郭红水、胡才宝、徐协作共同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
送达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蔡定铁、熊传立、蔡安玉：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蔡定铁、熊传立、蔡安玉
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0112民初1638号民事判决书：被告
蔡定铁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借款
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2013年3月
21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付了的利息），此款限本判
决书生效后三日内付清。被告熊传立、蔡安玉对上述借款本息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50元、保
全费670元、公告费600元，共计232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蔡
定铁、蔡安玉、熊传立共同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
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黎斌、黎哲武、黎哲文：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黎斌、黎哲武、黎哲
文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 0122 民初 1639 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黎斌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
行借款 30000 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
2014年 12月 23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付了的利
息），此款限本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付清；被告黎哲武、黎哲文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 550 元、保全费 1070 元、公告费 400 元，共计
202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黎斌、黎哲文、黎哲武共同负担。
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
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黎哲武、黎斌、黎哲文：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黎哲武、黎斌、黎哲文
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0122民初164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
黎哲武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借款
3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2013年11月
11日起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付了的利息），此款限本
判决书生效后三日内付清；被告黎斌、黎哲文对上述借款本息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元、
公告费400元，共计95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黎哲武、黎斌、
黎哲文共同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上述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黎哲文、黎哲武、黎斌：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黎哲文、黎哲武、黎斌金融
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0122民初164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黎哲
文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借款30000
元及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自2013年11月11日起
至还清款之日止，但应扣除已支付了的利息），此款限本判决书生
效后三日内付清；被告黎斌、黎哲武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元、公告费400元，
共计 950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黎哲文、黎哲武、黎斌共同负
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
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胡次荣、蔡安红、熊晒招：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胡次荣、蔡安红、熊晒招
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0122民初1650号民事判决书：限被
告胡次荣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借款30,000元及约定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
合同约定计算，自2014年10月8日起至还清借款日止，但应扣除
已支付了的利息）；被告熊晒招、蔡安红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09元、保全费360
元、公告费400元，共计1,369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胡次荣、熊
晒招、蔡安红共同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上述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熊晒招、蔡安红、胡次荣：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熊晒招、蔡安红、胡次荣金
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作出的（2016）赣0122民初1651号民事判决书：限被告
熊晒招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借款30,000元及约定利息（利息按双方借款合
同约定计算，自2014年10月7日起至还清借款日止，但应扣除已
支付了的利息）；被告胡次荣、蔡安红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09元、保全费380元、
公告费400元，共计1,389元（原告已预交1,373元），由被告熊晒
招、胡次荣、蔡安红共同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上
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新余池城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废旧电池
拆解销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根据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 第4号）的有关规定要求，对新余池
城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废旧电池拆解销售项目进展情况及公众参与有关事项公告内容如
下，望广大公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报告书的进一步完善及项目建设的顺利开展。

一、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及报告书纸质稿查阅方式、途径：（1）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dZ9IvQDRjfRpvZRV8Lpmrg；提取码：cnj8；（2）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2cG3c6MMv89qO7Wr-eQbSw；提取码：enjq；（3）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
前往新余池城科技有限公司联系傅志杰：15083648273。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范围：受该项目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及
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以实名方式，通过邮件、信函等途径向建设单位提交填
写详细意见或建议的公众意见表。建设单位：新余池城科技有限公司，联系地址：江西省新余市
水西镇隆腾路与南源路交叉口639号，联系人姓名：傅志杰 联系人电话：15083648273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公示起10个工作日内。
新余池城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抚州市东乡区祖代花猪繁育牧业有限公司年出
栏2万头花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抚州市东乡区祖代花猪繁育牧业有限公司委托江西高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抚州市东乡
区祖代花猪繁育牧业有限公司年出栏2万头花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调查报告网络链接: https://
pan.baidu.com/s/1kSOYEDP09oIPWqw409wQbQ 提取码: kp9n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参与意见表提交我单位，反映与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饶慧娟 联系电话：17707941588 邮箱：165554142@qq.com
抚州市东乡区祖代花猪繁育牧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3万吨电路板
资源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规定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目前环评编制单位已编制完成《江西格林循
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3万吨电路板资源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为
广泛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进一步做好编制工作，现将本项目环境影响相
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络链
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rHBXdbeH010P0UTlYpRzzQ 提取码: ijbf ；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请到“江西丰城市循环经济园区”联系“史伟（18179501970）”查阅纸质报告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A76siqCit7vgCwV1a9Yrg
提取码: hj3k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电话、书信、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将填写的
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
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
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内容公开后10个工作日内。
公示单位：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示起始时间：2021年12月6日

共青城金砖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共青城金砖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共青城基诺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于 2021年 10月 17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共青城金砖融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广东南方爱视娱乐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及
【AS-XZ-1812(01)】合同项下包括对珠海东方隆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全部
合同权利，依法转让给共青城基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基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广东南方爱视娱乐科技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共青城基诺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履行【AS-XZ-1812(01)】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违约责
任。公告清单如下表：

特此公告。
共青城金砖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12月6日

债务人名称
广东南方爱视娱乐科技
有限公司

原债权人
珠海东方隆祥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原债权转让合同编号
AS-XZ-1812(01)

《江西省广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6000金属吨电池级硫
酸镍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报纸公示
我公司已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完成《江西省广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6000金属吨电池

级硫酸镍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1月1日实施），特此向公众公示。

公众可通过进入网站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ekZCZepFMoZMV5Efyz53A 提取码:
ctib，查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及下载公众意见调查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_OYHLFdOnssb4Q1j5F3Q6w 提取码：107v）。

建设单位：江西省广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工业园区
联系人：杨隆辉 联系电话：15932960979

江西省广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回烟草专卖许可证公告 编号：湘烟公【2021】第029号
因无法收回下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根据_《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六十八条规定，现

予以公告。一经公告即视为收回：
许可证号码：360313104724，企业名称(字号)：萍乡市湘东区甘泉副食品经营部，经营者/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周任升，经营地址：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甘泉村下垅13号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烟草专卖局2021年12月6日

烟草专卖许可证文书送达公告 编号：湘烟公【2021】第028号
根据《烟?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第37号令）第五十条规定，我局对下列停业期届满后

未申请恢复营业，且经我局公告一个月后仍未来办理相关手续的持证户，已依法做出收回烟草专卖许可证
决定，由于下列持证户无法取得联系，出具的《收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通知书》无法送达，现我局采用公
告送达的方式 履行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行政许可文书送达义务。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许可证号码：360313104724，企业名称(字号)：萍乡市湘东区甘泉副食品经营部，经营者/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周任升，经营地址：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甘泉村下垅13号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烟草专卖局2021年12月6日

上饶市广信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拍卖公告（赣国土资网交地[2021]EB035号）
经上饶市广信区人民政府批准，上饶市广信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以下5（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上饶

市广信区土地交易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
件通知书》。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

符合网上出让公告和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
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21年12月03日至2021年12月23日

登录江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
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
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23日 16时30分。

温馨提示：
1、竞买人必须以本人账户，将竞买保证金缴入网上

交易系统生成的竞买保证金子账号内。
2、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

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3、网上交易竞买保证金币种为人民币，使用美元或
者港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境内或境外竞买申请人，应分
别选择外币保证金交纳银行对应的境内或境外保证金
交纳账号，并按保证金交纳当天外汇中间牌价等值人民
币的美元或港币交入网上交易系统提供的外币保证金
专用账户（子账号）。该账户只接受现汇方式汇入，不接
受以现钞方式存入。

五、拍卖时间及网址。
拍卖开始时间为：DEB2021094 号地块：2021 年 12

月24日 09时00分。 DEB2021095号地块：2021年12月
24日 09时10分。 DEB2021096号地块：2021年12月24
日 09 时 20 分。 DEB2021097 号地块：2021 年 12 月 24
日 09时 30分。DEB2021098号地块：2021年 12月 24日
09时40分。

拍卖网址：网上交易系统（http://jxgtjy.jxsggzy.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须知

及其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
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

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
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
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
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
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
通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
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

撤回。
操作系统请使用 Win10，浏览器请使用 IE10、IE11，

其它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对网上交易操作有影
响。数字证书驱动到江西 CA 官方网站下载，并正确安
装。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己电脑和网络运行环
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793-8451910 联系人：黄芳芳
上饶市广信区自然资源局 2021年12月06日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地块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建筑系数） 绿地率 出让年限 有无底价 起始价 保证金（万元）

1 DEB2021094 三江西大道以南、盛秦路以西 19.76亩 城镇住宅用地 1.0＜FAR≤2.0 D≤30% GAR≥30% 70年 无 5930万元 1500
2 DEB2021095 七六路以南、区人民医院以西 21.71亩 商业、商务用地 1.0＜FAR≤3.0 D≤40% GAR≥25% 40年 无 9769万元 2443
3 DEB2021096 城南大道以西、梅景西路以南地块 29.11亩 商业、商务用地 1.0＜FAR≤2.0 D≤40% GAR≥30% 40年 无 10190万元 2550
4 DEB2021097 七六路以南、县中西路以东地块 66.6亩 商业、商务用地 1.0＜FAR≤3.0 D≤35% GAR≥20% 40年 无 33300万元 8330
5 DEB2021098 惟义路以北、环校路以西地块 6亩 商业、商务用地 1.0＜FAR≤2.6 D≤35% GAR≥20% 40年 无 2700万元 680

遗失声明公告
江西省亚泰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不慎将
流水号为 0693426 的保
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
证丢失，声明作废。

经济晚报刊登热线：18970034856

朱才宝、胡启明、胡启佳、黄新贵：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原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建县支行）诉被告朱才
宝、胡启明、胡启佳、黄新贵金融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
（2016）赣0122民初23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新建支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们送达上述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法院


